淮南市落实省研发投入奖补政策实施方案

根据《促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皖政〔2025〕50号）和《安徽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财政补助实施办法》（皖科企〔2025〕9号）精神，按照各市上年度全社会研发投入新增额度占全省全社会研发投入新增额度的比例，分配省财政奖励补助资金，我市分得资金209万元，为分配好省研发投入奖补资金，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奖补对象

1.2024年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3%以上，且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0%以上，研发经费投入超过100万元的规上制造业企业；

2.企业本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行为,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二、奖补标准

1.依据企业较上一年度研发投入总量分档给予奖补,研发投入总量未达到200万元的企业奖补资金1万元,研发投入总量达到200万元未达到400万元的企业奖补资金2万元，研发投入总量达到400万元未达到600万元的企业奖补资金3万元,研发投入总量达到600万元未达到800万元的企业奖补资金4万元,研发投入总量达到800万元未达到1000万元的企业奖补资金5万元。研发投入总量达到1000万元未达到2000万元的企业奖补资金10万元，研发投入总量达到2000万元未达到1亿元的企业奖补资金20万元，研发投入总量达到1亿元以上的企业奖补资金30万元。

2.分档奖补后剩余的资金用于奖补研发投入总量最高的企业。

三、实施程序
1.县区初审推荐。各县区、园区科技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将符合奖补资格的企业名单及申报材料推荐至市科技局；

2.市级审核确定。市科技局根据各县区、园区科技部门奖补企业推荐情况、企业材料、信用查询结果和亩均效益评价结果（对评价结果c、d类的企业不予奖励）确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结合省财政补助资金安排，确定企业奖补资金额度；

3.资金拨付。公示立项后，奖补资金拨付至企业账户。

四、有关要求

1.研发奖补资金需用于企业研发投入。

2.各县区、园区科技部门应督促企业规范研发项目管理、规范资金使用，做好省级绩效评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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